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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易华录”）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十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韩建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的董事

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决定以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58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1.20元/股。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以及监事会、独立董

事所发表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由于公司 6 名激励对象谢文斌、丁凯传、冉学均、陈浩、宋涛明、尹冠尧

已离职，根据《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64,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所发表的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决定修改公司章

程中的内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60.6188万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221.6760 万元。 

2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45,060.6188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45,221.6760 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为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

总体部署，在推进改革、立足主业中做强做优做大，公司拟将参股子公司易华

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的股权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公司仍将继续持有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的股权。 

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录集团全资子公司，因此公

司上述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相关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建国先生、王力先生、王艳女士、

徐忠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德州易华录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为响应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及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要求，以及解决鲁西

北区域缺乏对数据的集中存储、共享融合和协同利用的载体问题。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深入分析德州市当地城市发展现状，梳理了城市发展的重点需求，拟投资设立

德州易华录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为德州

市引入大数据产业，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鲁西北数据湖产业园项目（一

期）总投资 25,015.71 万元。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 3675 万

元，持股比例为 49%；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湖南华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为响应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及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要求，推动株洲大数

据产业发展。株洲市人民政府、株洲市云龙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易华录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了解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前提下，拟成立湖南华云信息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湖南数据湖

产业园项目一期总规模为 140,478.56 万元，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拟出资 22,050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启动佛山易华录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的议案》 

易华录下属全资子公司佛山易华录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易华录”）于 2013 年 7 月注册成立，作为专门为“南海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二期）项目”设立的项目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实施管理工作。现因“南海

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期）项目”项目顺利完成而申请吸收合并佛山易华录。 

“南海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期）项目”合同总金额 1.768 亿元，本项

目主要内容为对南海区公安分局指挥调度体系的升级实施改造，全面提高交通



综合调度能力，并对南海区公安分局指挥大厅进行扩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拟提请召开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得通过。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2 日 




